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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代持系列 — 代持协议约定仲裁管辖，股东资格确认案管辖如何确定？ 

作者：刘冬丨章伟1 

上一篇文章中提及股权代持中确认股东资格案件如何列明诉讼主体的问题，而在考虑如何列明诉讼主

体的同时，也要与案件管辖相互协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确认股东资格诉讼案件由公

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如果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隐名股东确认股东资格应该提

起仲裁还是诉讼？本文将结合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可仲裁性以及司法实践情况进行讨论。同上一篇文章，本

案中讨论的股东资格确认案件，是指股权代持中涉及隐名股东确认代持股权权属及显名的案件，而该类案件

并非均以“确认股东资格纠纷”为案由。 

一、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可仲裁性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

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该条款，确认股东资格纠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前述条款中关于公司诉讼管辖为特殊地域管

辖，主要考虑是在于“公司诉讼大多是关于或者涉及公司的组织法性质的诉讼，存在与公司组织相关的多数

利害关系人，涉及多数利害关系人的多项法律关系的变动……为了确定公司诉讼的管辖，避免当事人在管辖

问题上争执，便利当事人参加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也为了防止发生相同事实相异裁判的情况，公

司诉讼应当实行特殊地域管辖，即与公司相关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特殊地域管辖并不排除当事人约定管辖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辖终 458 号案中

的观点，公司诉讼的管辖属于特殊地域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级别管辖或者专属管辖不能以

协议方式约定外，属于特殊地域管辖的纠纷并不排斥协议管辖。在（2016）最高法民辖终 154 号案中，最高

人民法院同样认为，特殊地域管辖不能排除协议管辖。 

从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特殊地域管辖既然不排斥协议管辖，那么自然也不应排斥在确认

股东资格案件中，当事人约定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公司解散纠纷等案件，司法实践中

存在不同观点，因此仍需要结合具体案由判断约定仲裁管辖的可能性）。在股权代持中，最可能出现仲裁条

款（如果有）的文件即是股权代持协议。而实践中，对于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仲裁条款的情况下，股东资格确

认案件是否必然应由仲裁机构审理却存在不同看法。 

 
1 实习生宋攀对本文的写作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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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持协议签署方不同可能导致的管辖差异 

实践中，股权代持协议大部分由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签署，同时也存在少数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和目标

公司均作为签约主体的情况。代持协议签署主体的不同，也会导致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管辖的差异，故下文中

我们区分两种不同签署主体的情况进行讨论。 

（一）代持协议签署方为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和目标公司 

如果股权代持协议的签署方为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和目标公司三方，而该协议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

裁条款，解决隐名股东确认股东资格问题就变得相对简单。隐名股东只要基于股权代持协议，以显名股

东和目标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即可。笔者在北京仲裁委员会办理的一起隐名股东显名案件即是隐

名股东根据三方签署的代持协议提起仲裁并成功帮助隐名股东显名。 

对于此类案件，不排除显名股东或者目标公司可能会提出主管异议，即隐名股东显名案件应属于由

法院专属管辖的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案件，不应由仲裁机构主管。但是，这一主张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不大，

在目标公司同属于股权代持协议签署方的情况下，通过仲裁一次性解决确认股权权属以及办理股权变

更登记事宜既具有法律上的可行性，也是对当事人最为便捷的手段。 

（二）代持协议签署方为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 

在代持协议签署方为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情况下，隐名股东确认股东资格案件的管辖则变得相

对复杂。在此情况下，隐名股东确认股东资格案件存在两种诉讼思路的可能性：一种情况是，隐名股东

按照代持协议约定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单纯的合同争议由仲裁裁决在法律上没有争议，但是能否通过

仲裁进一步实现显名目的并执行却具有不确定性（这一问题我们会在第三部分展开讨论）。另一种情况

是，虽然股权代持协议约定有仲裁条款，但隐名股东直接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作为案由向法院诉请确认

股权权属并显名。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案件应由法院还是仲裁机构管辖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类观点：股东资格确认诉讼是因履行代持协议产生的纠纷，故应提交仲裁解决争议。 

◼ 在（2018）沪 02 民终 132 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原告主张其为隐名股东，并以目标公司为被

告，起诉请求确认其持有目标公司的合伙份额。但是法院认为，原告提起诉讼依据的是与显名股东

签订的代持协议，而该协议明确约定，“因履行本协议产生纠纷的……应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而本案纠纷正是因履行该协议而产生的纠纷，

属于仲裁协议约定的范畴，应当提交仲裁裁决，因此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 在（2016）沪 0107 民初 1547 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原告主张其为隐名股东，被告为显名股

东，并请求判令原告为目标公司的股东。法院认为，原告是基于《代持协议》中约定的权利义务而

提起诉讼，而《代持协议》约定双方因履行协议而发生任何争议的，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双方当事人已达成仲裁协议，且该仲裁协议合法有效，本院对本案无管

辖权。 

◼ 在（2020）粤 13 民辖终 105 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原告主张其为隐名股东，并列目标公司为

被告，显明股东为第三人。本案中，原告诉讼请求为判令确认其具有被告股东资格，被告将原告记

载于股东名册，第三人配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法院同样认为，案涉《协议书》约定合同争议

的解决方式为“各方应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原告应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目前持有上述观点的法院案例占相对多数。但是，上述观点也存在一定问题。在上述案件中，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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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讼请求实际都是确认其股东资格，本质上是针对目标公司提出的请求，与仲裁涉及的合同争议指向

的主体和法律关系不尽相同。而在目标公司并非代持协议签署方的情况下，法院认为该等股东资格确认

纠纷应提交仲裁机构仲裁裁决，却并未考虑原告如提起仲裁，是否可以在目标公司因未签署仲裁条款而

不能参加仲裁程序的情况下，提出诸如确认其是目标公司股东、办理变更登记之类诉求这一实际问题。 

第二类观点：目标公司不是代持协议的签署方，不受仲裁条款的约束，对隐名股东与目标公司、显

名股东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法院有管辖权。 

◼ 在（2021）粤 01 民终 30840 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原告以其为隐名股东为由，起诉被告显名

股东和目标公司，诉讼请求为确认显名股东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归原告所有，判令目标公司将该股

权变更登记为原告所有。法院认为，原告的起诉主张包含两重存在争议的法律关系，即其与目标公

司之间股权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其与显名股东之间因签订《股权代持协议》《股权转让合同》而产生

的股权代持关系。因原告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明确订立仲裁条款，故人民法院对原

告主张的股权代持争议无主管权，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但原告与目标公司之间并无仲裁

协议，且目标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并未提出管辖异议。目标公司住所地位于一审法院辖

区内，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应对原告与目标公司之间的股权确认纠纷予以受理。 

◼ 在（2020）苏 06 民终 3420 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原告主张其为隐名股东，被告包括显名股东

和目标公司，原告诉讼请求为确认其系目标公司股东，并且由各被告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法院

认为，案涉股东隐名协议书是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关于股份代持、利益分配方式所签订的协

议，该协议书仅约束双方。本案中原告提出的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而显名股东已明确对于协议中

的各项约定均无争议，即其对于曾代持原告的股份不持异议，故在诉讼程序上，原告本案的诉讼请

求与股东隐名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并无关联。一审法院以股东隐名协议书中的仲裁条款驳回原告

的起诉，系将合同法律关系扩大化，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应予纠正。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均认为在目标公司非代持协议签署方的情况下，代持协议的仲裁条款对目标公

司无约束力。而在（2020）苏 06 民终 3420 号案中，法院增加了显名股东与隐名股东对代持协议约定已

无争议的理由，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诉讼请求与代持协议仲裁条款无关联。但是，由上述两案的逻辑

来看，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对股权代持协议是否有争议可能会构成法院审理隐名股东与目标公司之间

股东资格确认诉讼的前提条件，而如果股权代持协议相关争议由仲裁机构审理的话，则可能会导致在法

院审理的股东资格确认诉讼不得不中止审理。此种情况会导致隐名股东为确认股东资格而不得不先后

经过仲裁和诉讼两个程序，增加当事人负担。 

三、仲裁裁决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可执行性问题 

（一）仲裁机构直接裁决确认股权权属并变更登记的可能性 

对于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和目标公司均为签署方的代持协议，如经审理确认存在代持合意，目标公

司其他股东也同意显名，那么仲裁机构大概率会支持隐名股东要求显名的仲裁请求。 

对于目标公司非签署方的代持协议，如上文中提及，如司法机关将代持协议争议和股东资格确认纠

纷拆分处理，认为代持协议争议系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隐名股东

与目标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就会导致隐名股东不得不提起两项法律程序，造成诉累。那么，这种情况

下是否可能由隐名股东直接通过仲裁程序实现显名目的？ 

在（2019）京 04 民特 91 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我们注意到，仲裁庭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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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份事宜，直接裁决确认显名股东持有的目标公司股份属于隐名股东所有，并且显名股东需配合办理

过户事宜。（2016）沪 01 民特 586 号案中也有类似裁项。但是，实践中，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变更

本身不需要目标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且目前司法实践已经认定上市公司股份代持应为无效，

故上述案例的可参考性有限。 

实际上，隐名股东能否确认其股权权属以及能否实现显名，关键在于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是否成立

代持关系，隐名股东是否实际出资以及是否有目标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以上同意其登记为股东，即使目

标公司未参与到仲裁程序中，上述条件也能够通过隐名股东举证的方式实现。此外，对于隐名股东确认

股权权属以及显名的诉讼请求，可以参考类似（2019）最高法民终 992 号案仅以显名股东为被告的案

件，请求确认显名股东所持股权系隐名股东所有，显名股东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以便一次性通

过仲裁程序解决争议。但是，由于目前法律和司法实践对此均无定论，故仲裁庭是否能够作出该类裁决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二）成功执行支持显名股东配合变更登记手续的裁决的可能性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加强信息合作规范执行与协助执行的通知》第 16 条规定：“人

民法院强制转让被执行人的股权、其他投资权益，完成变价等程序后，应当向受让人、被执行人或者其

股权、其他投资权益所在市场主体送达转让裁定，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公示并办理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变更登记。人民法院要求办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的，执行人员应当出示工作证或者执行公

务证，送达生效法律文书副本或者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合法受让

人的身份或资格证明，到被执行人股权所在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行政

管理机关收到人民法院上述文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直接在业务系统中办理，不需要该有限责任公

司另行申请，并及时公示股东变更登记信息。……” 

司法实践中，从执行法官角度而言，若判项中明确写明需要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无论被执行人是名

义股东还是目标公司，并不影响执行法院出具执行裁定、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文书，要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强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角度而言，其通常也不会关注判决书或裁决书的内容，只

要根据执行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上面的内容办理变更登记即可，过程中也无需目标公司的配合。因此，

如果在仲裁程序中，在确定代持关系成立且经过目标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情况下，仲裁庭如果能

够直接裁决显名股东配合办理变更登记手续，那么还是有可能获得执行的。 

另外，我们注意到甚至有执行法院认为，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确认之诉不可以执行，

既然民事判决已经确认隐名股东目标公司股东（但未判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那么就应当产生附

随义务，目标公司等被执行人应当协助已显明股东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等手续，执行本案能够防止当

事人讼累节约司法资源（见（2020）赣执复 60 号裁定书）。但是，实践中，执行法官通常是按照判决或

裁决书的判项进行执行，如判项中未确定办理变更登记这一给付内容，能否成功执行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 

四、小结 

从文中显示的司法实践情况来看，在股权代持协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仲裁的情况下，隐名股东请求确

认股权权属并显名的，对于隐名股东、显名股东和目标公司三方均签署代持协议的，可以通过提起仲裁程序

实现确认股权权属并显名的目的；对于仅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签署代持协议的，目前司法实践倾向于隐名股

东应通过仲裁解决代持协议引起的相关争议，但是鉴于个案情况不同，建议仍要综合考虑各方对代持是否有

争议、管辖便利、费用等因素确定提起仲裁程序还是直接在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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